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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
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

项目腾退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密云区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腾退工作顺利实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本着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项目腾退补偿方案。
第一章  总则

一、腾退范围及内容

腾退范围：安置房建设项目东至走马庄村空地，南至走马庄村空地，西至溪翁庄村空地，北至走马庄村空地，具体范围及配套设施用地范围以规划批准文件为准。

腾退内容为上述用地范围内所有的房屋、构筑物、附属物及附着物。[image: image1]
二、腾退人与被腾退人

腾 退 人：溪翁庄镇人民政府
被腾退人：
1.国有土地非住宅被腾退人，以《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权利人为准；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具有发展改革委、规划等部门批准文件的，按照批准文件载明的权利人进行确定，无上述文件或存在争议的，根据区规自分局或区住建委查询的相关资料，由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判、认定，最终以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公示的结果为准，公示时间为5个自然日。

2.集体土地非住宅被腾退人，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的，以证载权利人为准；未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与村委会签署的集体土地承包、租赁协议等证明材料载明的权利人为准，无上述文件或存在争议的，以认定并公示的结果确定被腾退人。
3.农用地被腾退人按照土地使用类型，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租赁合同等能够确认土地使用权属的权利人为被腾退人；家庭承包地、口粮田的所在村土地台账登记确认的村民为被腾退人；未被确权的土地，村集体为被腾退人，经认定后的地上物所有权人为被腾退人。如上述情况无法确认或存在争议的，以认定并公示的结果确定被腾退人。
三、组织架构

为保障本项目腾退工作顺利实施，成立密云区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
（一）主要职责

负责腾退工作全过程的组织推进；负责依据相关权属依据、协议，实事求是组织认定、公示工作，对项目腾退补偿认定工作进行确认。负责统筹协调项目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对项目的难点及重大问题现场办公、现场解决；向区政府汇报总体进展情况；负责对未尽事宜和在腾退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研究决定并出具会议纪要。
（二）指挥部组成

政  委：溪翁庄镇党委书记

总指挥：溪翁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常务副总指挥：溪翁庄镇主管副镇长

副总指挥：各成员单位主管领导

          所涉及村党支部书记

成员单位：区住建委

规自分局

区水务局

区司法局 

区经管站

（三）工作要求

1.工作目标

按照区政府工作统一部署，部门间相互配合、全力推进项目实施进度，保障项目顺利完工。

2.工作纪律

工作中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各项工作纪律、规范各类工作程序，做到勤政廉政。

四、补偿方式

以货币方式补偿。

五、面积的认定

（一）占地面积的认定

国有土地非住宅占地面积，以《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面积为准；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具有发展改革委、规划等部门批准文件的，按照批准文件载明的土地面积进行认定；无上述文件或存在争议的，根据规自分局等单位查询的相关资料，并依照既往项目涉及土地补偿的相关会议纪要等文件，由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判、认定，最终以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公示的结果为准，公示时间为5个自然日。

集体土地上非住宅占地面积，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的，以证载面积为准；未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的，以与村委会签署的集体土地承包、租赁协议等证明材料载明的面积为准。如上述情况无法确认或存在争议的，以认定公示的结果为准。
（二）房屋建筑面积及经营面积的认定

1.国有土地非住宅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证载面积为准，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具有发展改革委、规划等部门批准文件的，按照批准文件载明的建筑面积进行认定；无上述文件或存在争议的，根据规自分局等单位查询的相关资料，并依照既往项目涉及土地补偿的相关会议纪要等文件，由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判、认定，最终以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公示的结果为准，公示时间为5个自然日。

2.集体土地非住宅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证载面积为准，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结合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确定。如上述情况无法确认或存在争议的，以认定的结果为准。
对认定为违法建设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3.经营面积与被腾退人持有的有效工商执照登记的面积相符的，按照工商执照登记的面积认定；有效工商执照未登记面积或登记面积与实际经营面积不符的，由认定工作组结合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认定。
六、集体土地非住宅及农用地的认定

（一）认定原则

以“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合情合理”为宗旨，具体认定原则如下：

1.集体土地非住宅以合法有效的承租合同等确定相关信息，未能提供承租合同等材料或存在争议的，由认定工作组出具认定意见。

2.农用地以与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租赁合同等确定相关信息，未能提供承租合同等材料或存在争议的，由认定工作组出具认定意见。

3.以上集体土地非住宅、农用地等认定结果，在村委会及腾退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自然日，公示结果作为补偿依据。

（二）认定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腾退范围内集体土地非住宅及地上物的权属、面积等其他情况；农用地及地上物的权属、面积等其他情况。
（三）认定工作组的成员及产生

1.成员组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7号），通过民主程序，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认定工作组成员，成员需为5人以上单数，具备以身作则、熟悉村情、阅历丰富、公道正派、德高望重等条件，成员须签订《公正履行认定工作承诺书》。

2.认定表决原则：认定工作组成员无特殊情况需全员参加认定会，且全部同意并确认、签字后有效。

3.工作职责：对集体土地非住宅及农用地产权人、占地面积等进行评议及表决，形成认定结果，并在《集体土地非住宅认定表》或《农用地认定表》签字确认。

第二章  国有土地非住宅腾退补偿

补偿总款=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价+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搬迁费+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移机、移装费+奖励费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价、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由评估机构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 等相关估价规范评估确定。
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非住宅房屋符合下列条件的，按照认定的经营面积给予每平方米1000元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具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认定为实际经营的房屋；
2.提交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标明的营业场所与被腾退房屋一致；
3.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
被腾退人对上述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存在争议的，由评估机构依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规定，评估确定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三、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四、搬迁费

按照合法批准文件载明或经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0元计算。

五、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

由评估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市场询价等方式评估确定价格。
六、各项移机、移装费

1.每部电话、宽带移机费235元；
2.有线电视移装费300元；
3.每台空调移装费400元；
4.每个热水器移装费300元。
七、奖励项目和标准

1.提前搬迁奖励

被腾退人在房屋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房的，按照评估机构出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价及房屋、附属物评估补偿费和机械设备补偿、迁移费之和的5%计算提前搬迁奖励，最低10万元，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
2.履行合同奖励

被腾退人在房屋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房的，给予20万元履行合同奖励。
第三章  集体土地非住宅腾退补偿
补偿总款＝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地上附着物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搬迁费+移机、移装费+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奖励费 

一、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由评估机构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等相关估价规范评估确定。
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非住宅房屋符合下列条件的，按照认定的房屋经营面积给予每平方米1000元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具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认定为实际经营的房屋；
2.提交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标明的营业场所与被腾退房屋一致。
（3）被腾退人对上述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存在争议的，由评估机构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规定，评估确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三、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四、搬迁费

按照合法批准文件载明或经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0元计算。
五、各项移机、移装费

1.每部电话、宽带移机费235元；
2.有线电视移装费300元；
3.每台空调移装费400元；
4.每个热水器移装费300元；
六、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

由评估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市场询价等方式评估确定价格。
七、奖励项目和标准

1.提前搬迁奖励

被腾退人在房屋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房的，按照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附属物评估补偿费和机械设备补偿、迁移费之和的 5%计算提前搬迁奖励，最低5万元，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2.履行合同奖励

被腾退人在房屋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房的，给予10万元履行合同奖励。

第四章  农用地腾退补偿

补偿总款＝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地上附着物补偿+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搬迁费+移机、移装费+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奖励费

一、被腾退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由评估机构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等相关估价规范评估确定，评估值不足每亩40000元的按每亩40000元补偿。
二、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三、搬迁费

按照合法批准文件载明或经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0元计算。
四、各项移机、移装费

1.每部电话、宽带移机费235元；
2.有线电视移装费300元；
3.每台空调移装费400元；
4.每个热水器移装费300元。
五、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标准

由评估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市场询价等方式评估确定价格。
六、奖励项目和标准

（一）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设施用房的农用地可享受以下奖励

1.提前搬迁奖励

被腾退人在房屋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房的，按照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附属物评估补偿费和机械设备补偿、迁移费之和的 5%计算提前搬迁奖励，最低5万元，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2.履行合同奖励

被腾退人在房屋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房的，给予10万元履行合同奖励。
（二）无生产经营设施用房的农用地可享受农用地交地奖励

被腾退人在腾退公告规定的奖励期限届满前签订腾退补偿协议且按约定时间交地的，给予每亩40000元奖励。 

第五章  其它

一、本方案由腾退人拟订，报密云区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二、本方案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由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并形成专题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纪要是本方案实施过程中的补充性依据。


